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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关于开展
个人商业性购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
贷款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政局，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福州各县（市、区）支行，省直、铁路、能源集团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为帮助已办理商业性购房贷款且符合规定条件的职工转办住房公积金贷款，减轻职工的贷款利息负担，体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优越性，根据国家和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开展个人商业性购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落实。

一、个人商业性购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是指已办理个人商业性购房贷款且具备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的借款人（以下简称“借款人”），在还款期间申请将商业性购房贷款余额转成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贷款”。

二、申请商转公贷款，借款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原商业性购房贷款银行同意借款人提前结清贷款；
2、原商业性购房贷款还款一年（含）以上且无逾期贷款余额；
3、符合国家关于规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相关规定；
4、符合我省及住房公积金缴存所在地关于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各项政策规定。
三、对已办理个人住房组合贷款的职工不予办理商转公贷款。

四、商转公贷款的最高额度不得高于原商业性购房贷款余额和所在地规定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具体额度由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按规定测算、确定。
五、商转公贷款期限按所在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规定审核确定，原则上不超过原商业性购房贷款的剩余年限。商转公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

六、商转公贷款申办流程由各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本地实际研究拟定。商转公贷款办理过程中涉及的评估、担保等相关费用由借款人承担。
七、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在办理商转公贷款时应严格审查借款人所购房屋性质、家庭住房情况、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同时，应加强对贷款资金的监管，贷款资金原则上应划入借款人在受托银行开设的账户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认可的住房贷款担保机构在银行开设的专用账户。
八、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当按借款人申请先后顺序，审核、发放商转公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资金不足时，商转公贷款实行轮候制度。
九、各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根据本意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连同商转公贷款申办流程一并报设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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